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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的张胜在
两年前随着

打工的父母来到浙
江嘉善，作为家里
的独子，刚刚长大
成人的他找了一份
工作，期待着能为
父母承担一点养家
的责任。

可谁曾想，就
在几个月前，他在
一次并不严重的
“胃部不适”就诊
后 ，竟 然 撒 手 人
寰。之后的几个月
里，夫妻俩四处奔
走，要为儿子的死，
讨一个说法。

“黄金搭档”雪中送炭
无奈之下，张晓明夫妻俩找到了嘉善县医疗纠纷人

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委），想让“老娘舅”出马给
评个理。

医调委的三位专职调解员可谓“黄金搭档”。调解员
包珍珍退休前曾是县法院民庭庭长，调解员万全金退休
前曾担任县第二人民医院院长，拥有几十年的临床经验，
而调解员梅洪雨曾是县司法局局长，之后在县法院副院
长的岗位退休。

了解夫妻俩的遭遇后，调解员们马上联系医院方面
听取意见，医方还是坚持认为自己没有过错。调查过程
中，调解员意外得知，这家医院没有参加嘉善县的医疗责
任保险。这意味着，这家医院的医患纠纷，不在县医调委
的受理范围之内。

为了帮助这对可怜的夫妇，医调委将这个情况汇报
给了县司法局。经相关科室会商，决定采取联合调解的
方式受理该起纠纷。

2016年3月21日，嘉善县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正式
立案受理这起纠纷。医调委的三位“黄金搭档”作为专家
顾问，“加盟”调解。总共五名调解员的团队，可谓阵容强
大。

调解开始，死者的阿姨李某作为患方代表陈述了观
点。

“当时我外甥的心电图显示心跳都140多了，医生却
没有看出问题来；既没有详细地告知家长孩子的病情，也
没有关照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正是医生的疏忽，才导
致我外甥心脏病发猝死的。我们要求80万元的赔偿。另
外，这个医生在退休前是内分泌科的，心脏的问题，到底
有没有资质看都是个问题。”

院方负责人接着发言，态度很强势，他声称自己是心
胸外科的专家，对患者家属说：“我说的内容，你们认可就
说yes，不认可就说no。”

听到这里，调解员忍不住插话：“医患双方是平等的，
请医院方面注意自己的态度。”

院方代表接着说：“主治医生是内科医生，虽然主攻
内分泌方向，但在小医院不会划分的那么细致，资质没有
问题。主治医生采取的一系列诊疗措施都没有问题，患
者的死亡是其本身的问题，与医院无关。我们愿出于人
道主义补偿死者家属10万元。”

死者家属追问，心电图显示异常的情况下，为什么医
生不做进一步检查？院方则表示，先天性心脏病无法通
过一次初诊和普通心电图确诊，必须做心脏造影才能确
认，但当时死者表现得并无特别异常，为避免过度医疗，
医生一般都不会选择给其做心脏造影。

双方唇枪舌剑，调解并无进展。

独子看病归来却在当晚猝死独子看病归来却在当晚猝死
1818岁的青春永久定格岁的青春永久定格，，谁的责任谁的责任？？

本报记者 陈岚 通讯员 朱利

专业分析阐明情理
为打破僵局，调解员决定将双方分开进行调解。
调解员先做院方的工作，“主治医生配给患者的

酒石酸美托洛尔片是降心率的药，心脏功能不全者
是慎用的。医生在患者心率明显过速的情况下，没
有考虑心脏可能存在的病患，也没有建议做进一步
检查，在这一点上肯定是有疏忽。”

家属这边，调解员于情于理展开分析。“尸检报
告已经明确，你们的孩子的确是因为自身的突发疾
病死亡。医院虽然有过失，但不可能负全责，况且，
即便医院负全责，赔偿金额也没有80万元。”

家属方一听这话，马上急了，要求调解员当场核
算具体的赔偿数额，并提出了误工费、交通费、医疗
费等一系列费用。调解员耐心地逐项向他们做出解
释，告知其哪些款项在法律上能够得到支持，哪些不
能。按照2015年浙江省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调解员
计算出了在医院全责的情况下，应给予的赔偿金额
是46.5万元。

“根据我们的经验分析，这起纠纷中，医院应该
要承担次要责任。”调解员包珍珍告诉死者家属，“通
常来说，次要责任的赔偿比例在30%-40%之间。考
虑到你们家庭的情况，我们会尽力在这个范围内，给
你们争取到相对高的赔偿。”

同时，调解员也告知家属，可以考虑做医疗损害
鉴定，这样得到的责任比例认定更加严谨。“孩子先
天性疾病早已存在，误服药物只是一个导火线，并不
是致死的直接原因，想要院方承担主要责任比较困
难。如果你们决定做这个鉴定，我们可以等结果下
来再谈赔偿的问题。”

家属们正在考虑，一旁一直沉默不语的死者母
亲开口了：“我想赶紧解决这件事情，实在不想再拖
了。”

经过调解员们再三努力，双方终于答应以主次
责任划分该起纠纷，并由医院承担 40%的赔偿责
任。最终调解协议约定，医院一方赔偿张晓明夫妇
18万元。

独子客死异乡 青春定格在18岁
张晓明是四川人，2014年，他带着妻子、独生儿子来

到浙江嘉善打工。
去年12月17日上午，儿子张胜突然觉得胃部不适，张

晓明夫妇就带着他一起来到附近的医院看病。
接诊医生让张胜做了血常规、电解质、肝功能的化验

检查，同时拍了胸片、做了心电图，从8点半一直忙活到11
点。根据检查结果，医生认为张胜有肝功能异常、心跳过
快和肺纹理增生的病症，给他开了保肝护肝和降心跳的口
服药。张胜拿到药后，便随父母一起回家了。

随后的中饭和晚饭，张胜像往常一样吃着，并没有任
何异样，甚至表示吃过药后身体已经比之前舒服了很多，
张晓明夫妇也是松了口气，晚饭过后便安心地睡下了。

第二天清晨6点多，张晓明起床来到儿子床前，想询
问儿子身体状况。可是儿子已经没有了意识，张晓明顿时
感觉脊背一阵发凉，他赶紧叫车将儿子送到县人民医院抢
救。

但是，死神并未因此放手，张胜的青春永远定格在了
18岁。

平时生龙活虎的孩子，说没就没了，夫妇俩悲痛欲
绝。思前想后，张晓明始终不明白一个小小的“胃疼”，怎
么至于一夜丧命呢？为了搞清楚儿子的死因，他作出了一
个艰难的决定：向有关部门申请对儿子的遗体进行尸检。

结果出人意料。尸检报告显示，儿子患有先天性房间
隔缺损的心脏病，而他的死因是心肌梗死，此外还有多脏
器的广泛性出血。

此后，张晓明找了不少专业人士，忍着心中的痛无数
次重复儿子在医院的就诊过程和医生的诊断结论，最终，
他认定儿子的死不是意外，而是医生漏诊误诊所致。

夫妇俩找到医院讨要说法，院方的态度很坚决：医生
没有过失，更不存在过错。

妙手回春固可敬 耐心细致更要紧
一个养育了18年的独子，最终换来18万元的死

亡赔偿金，这真是一个让人唏嘘的故事。
本案的焦点在于医患责任的划分。死者患有

的“先天性房间隔缺损”心脏病，在临床上的症状
并不明显，的确可能存在患者自身没有察觉的情
况。医生在做一系列检查后，未及时意识到患者
可能存在心脏方面的疾病，贸然开药，与患者因
心肌梗死猝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但并
不是主要的致死原因，因此，在责任分摊上承担
次责。

调解过程中，我们计算出即便是医院全责，死亡
赔偿金的总数是46.5万元。这个数字与家属的心理
预期差距比较大。主要原因在于，这起纠纷中的死
者没有未成年的子女，其父母也正值壮年。根据浙
江省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他的死亡赔偿金中就没有

“被抚养人生活费”这一项。
医患纠纷中，患者作为普通病人，很难准确

认知自身的疾病。医生应在施诊过程中细心观
察、耐心询问、准确诊断，才能真正达到救死扶伤
的目的。

（文中当事人除调解员外均为化名）


